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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特种设备管理人员
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工作的意见
​​​​​​​​​​​​各辖市（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为切实推动全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水平，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和有效预防事故，促进企业安全发展、科学发展，为镇江发展实现新跨越作出应有的贡献，各地质监部门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以下简称:考试机构），必须进一步加特种设备管理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工作。

一、高度重视，充分认识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培训考核工作的重要性

加强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工作是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基本要求。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相关管理人员应经特种设备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国家统一格式的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方可从事相应的管理工作。
加强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是推进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管理标准化工作，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需要，是提高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水平，保障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的重要环节。只有管理人员安全意识增强了，知道怎样管理特种设备了，才能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和有效预防事故。全市所有特种设备企业必须提高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认识，克服管理人员培训不培训、持证不持证上岗无所畏的错误思想。
加强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工作，是国务院赋予各级质监部门的重要职责，各地质监部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不能失职渎职，切实组织开展好辖区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工作。
二、精心组织，大力组织开展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各地质监部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要加强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指导当地培训考核机构制定年度培训考核工作计划，并对计划实施情况和工作质量实施监督。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制定本单位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年度培训工作计划，妥善处理好工学矛盾，切实安排好人员参加安全教育培训并尽快取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国家统一格式的特种作业人员证书。
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考核机构要本着方便企业，服务企业的原则，认真做好培训考核的组织工作。妥善安排好培训考核的时间、班次，便于企业根据生产情况安排人员参加培训。要创新培训考核方式，可采取报名发教材、自学、组织集中辅导，然后考试等方式，缓解工学矛盾。对管理人员较多的企业，也可上门服务。
培训考核的内容，要重点了解管理人员掌握《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情况，掌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管理准则》的情况，掌握如何加强节能监管工作的情况，掌握如何加强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定期检验、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安全使用管理工作情况。填写“镇江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隐患自查表”，要作为管理人员实践考核的必考内容。
各培训考核机构应严格按照苏价费函［2000］43号文件规定的标准收取培训考核费，不得超标准收费。

三、着力推动，加大特种设备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执法检查力度

为切实推动全市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使其持证上岗，各辖市（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加大特种设备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的执法检查力度，督促企业认真执行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规定。对每个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要逐一核实，切实掌握辖区特种设备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对违反上述规定又未组织（是否报名参培）管理人员参加安全教育培训考核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要按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进行查处。
今年二季度末，各辖市（区）局要将本地特种设备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报市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三季度，市局将组织对各地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进行检查和通报。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要将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作为资料审查和检查企业执行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情况的必查内容。一旦发现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管理人员没有按规定持证上岗的情况，要及时向当地质监部门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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